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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全球政經局勢劇烈變動，地緣政治風險衝突加劇，全球供

應鏈亦加速重組。面對後疫情時代的經濟新局，各主要國家無不

積極布局未來關鍵產業、加速區域經濟整合，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我國亦持續全力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在半導體、資通訊、

數位與綠色雙轉型等多元領域深耕不輟，強化供應鏈韌性，搶占

全球關鍵技術與新經濟模式的核心地位。而不論是推展科技及產

業創新政策，或為加入區域經貿合作組織，與國際接軌的智慧財

產保護制度與措施，向來都是吸引國外資金技術引進，以及國際

貿易談判不可或缺的基本標配。 

我國自民國 92 年起先後核定「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

」及「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並成立跨部會協調會報，

統籌協調推動各項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20 年來配合各階段性經

濟及產業發展任務，為產業打造完善的智慧財產保護環境，伴隨

國家持續進步。 

鑒於智慧財產保護工作應隨國家產業及經濟發展並進，以及國

際社會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的關切力道與日俱增，我國應與

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尤須因應新興科技產業發展，強化產業研發

及智慧財產管理運用能力，研蒐新興技術如 AI、元宇宙等廣泛應

用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適時優化智慧財產法制跟上數

位時代潮流，並運用新科技及創新作法提升查緝效能，有效遏止

非法網路侵權與營業秘密竊取，為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及多元經

貿合作，築起一道堅實、有韌性的保護智慧財產權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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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景與目標 
一、願景：營造有利產業發展的智慧財產保護及運用環境 

二、目標： 

(一) 強化產業研發及智慧財產管理運用能力 

(二) 優化智慧財產法制，保護產業創新成果 

(三) 有效查緝仿冒盜版及強化營業秘密保護 

(四) 落實邊境管制 

(五) 健全網路著作權保護及合法利用機制 

(六) 加強教育宣導，提升校園及公眾智慧財產保護意識 

(七) 精進執法人員專業知能，打造高效執法團隊 

(八) 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海外智慧財產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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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要領與執行措施 

 一、強化產業研發及智慧財產管理運用能力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提升產、學、研

之研發創新能量。 

1.輔導及協助產、學、研

強化研發及智慧財產權

管理體制。 

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經

濟部(產業技

術司、產業發

展署、智慧財

產局、國營事

業管理司)  

 經常 

辦理 

2.提供專利能量價值措

施，提升產、學、研之

研發實力。 

經濟部 (產業

發展署、中小

及 新 創 企 業

署、智慧財產

局) 、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

會 

 經常 

辦理 

3.提供中小企業、文創產

業及新創企業智慧財產

相關輔導及協助。 

經濟部(中小

及新創企業

署、智慧財產

局 ) 、 文 化

部、農業部 

 經常 

辦理 

4.推廣有關無形資產之相

關措施，以利國內無形

資產評價產業發展。 

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 

 經常 

辦理 

(二)提升企業全球專

利布局能力。 

1. 優化專利資訊與產業應

用服務，厚實新興科技

產業智慧財產布局能

力。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研析國家重點產業有關

之專利及產業創新技術

發展動態，提供產業參

經濟部（產業

技術司、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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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考。 

(三)培訓智慧財產專

業人才，推動專利與

產業鏈結媒合。 

1.建立系統化智慧財產專

業人才培訓課程。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舉辦會展展示重點專利

技術，辦理專利媒合洽

談會，促進商業應用以

及專利與產業之媒合。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產業

發展署）、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農業部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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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化智慧財產法制，保護產業創新成果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研析國外智慧

財產策略及制度。 

1. 研蒐智慧財產權相關之

國際公約、協定及各國

發展趨勢。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研蒐國外查緝網路侵權

案件之對策。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研蒐新興技術衍生之智

慧財產權相關議題。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二) 適時研修(訂)

智慧財產相關法令。 

1.優化專利商標行政爭訟

制度。 

經濟部 (智慧

財產局) 

經濟部

(經濟

法制

司) 

經常

辦理 

2.配合產業發展研修專利

法令及審查基準。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因應商標管理實務需

求，研修商標法及其相

關法令。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4.因應數位匯流科技發展

及實務需求，研修著作

權法及相關法令。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5.強化著作權集管團體自

治效能與主管機關監督

輔導職責，研修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推廣訴訟外紛

爭解決機制在智慧

財產權領域的運用。 

鼓勵有爭議之當事人利用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文化部 經常

辦理 

(四) 推動及落實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創

作保護制度。 

1. 協助及輔導原住民族、

部落取得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專用權。 

原住民族委

員會 

經濟部

(智慧

財產

局)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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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2. 通盤檢視「原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相關法令之可行性及可

操作性，就窒礙難行之

處研擬解決方案，並研

議修法方向。 

原住民族委

員會 

 經常

辦理 

3.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保護法律專業服務。 

原住民族委

員會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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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查緝仿冒盜版及強化營業秘密保護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檢、警、調等

機關持續執行查緝

仿冒、盜版及侵害

營業秘密案件。 

1. 臺灣高等檢察署指揮檢

警調單位，加強執行查

緝仿冒工作。 

法務部(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

產檢察分署、

調查局)、內政

部(警政署)、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 落實「內政部警政署查

緝 經 濟 犯 罪 執 行 計

畫」，加強執行專案查緝

勤務。 

內政部 (警政

署) 

 經常 

辦理 

3. 不定期針對校外教科書

非法影印進行查緝行

動。 

法務部 (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

產檢察分署) 

內政部

(警政

署) 、

法務部

(調查

局) 

經常 

辦理 

4. 針對電商購物、社群媒

體、跨境侵權等網際網

路及非法媒體機上盒之

智慧財產侵權案件加強

查緝。 

內政部 (警政

署) 

 經常 

辦理 

5. 每季公布偵辦侵害智慧

財產權及營業秘密案件

成效。 

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法務部

(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

署) 

 經常 

辦理 

(二) 加強營業秘密

保護。 

1. 推廣企業營業秘密合理

保密措施及內控機制。 

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智慧財產

局)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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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2. 舉辦營業秘密執法人員

與企業溝通座談會。 

法務部(高等檢

察署智慧財產

檢察分署、調查

局)、內政部(警

政署)、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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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邊境管制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落實邊境管

制，加強智慧財產

權保護。 

1. 加強商標權、著作權及

專利權物品邊境管制作

業。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常 

辦理 

2. 執行光碟製造機具及光

碟片進出口邊境查核管

制作業。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濟

部(國

際貿

易署) 

經常 

辦理 

3. 海關提供侵權資訊及調

借貨樣等商標權保護措

施之執行情形。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常 

辦理 

4. 海關受理商標權及著作

權檢舉/提示保護案件

之執行情形。 

財政部(關務

署) 

 經常 

辦理 

5. 加強查緝以國際快遞或

郵包方式進出口之侵害

智慧財產權案件。 

財政部(關務

署) 

內政

部(警

政署) 

經常 

辦理 

(二) 確保查緝作業

程序透明化及加強

公眾宣導。 

1. 公告邊境查緝作業程

序、罰則及重要緝獲案

例。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濟

部(智

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2. 對權利人、進出口人及

相關業者加強辦理宣導

活動。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濟

部(智

慧財

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加強國際情資

交流及合作。 

加強與各國海關之仿冒情

資通報與交流，配合國際

組織提案執行聯合查緝行

動，有效遏阻仿冒、盜版

品之不法貿易行為。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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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網路著作權保護及合法利用機制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健全網路著

作權保護。 

促進權利人與網路服

務提供者間的合作。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二) 輔導建立著

作利用授權機制。 

1. 輔導集體管理團體

及民間業者授權利

用著作。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持續推廣音樂資訊

平臺，協助利用人查

詢授權資訊。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三) 加強各界全

面合法使用軟體。 

宣導政府機關及各界

合法使用軟體，並定期

檢視及稽核政府機關

軟體管制之情形。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數

位發展部(資

通安全署)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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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強教育宣導，提升校園及公眾智慧財產保護意識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強化校園保護

智慧財產權課程。 

1. 透過課程，強化學生具備

正確的保護智慧財產權

及資訊倫理法律觀念。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2. 開闢教學課程，教導學生

電腦與網路相關智慧財

產權知識與保護觀念。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二) 加強校園網

路管理。 

1. 有效遏止校園網路侵權

情事發生，強化疑似侵權

檢舉機制。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2. 要求大專校院透過網路

流量分析，就異常行為加

以輔導。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3. 就校園網路管理機制訂

定考核評量及相關獎勵

規定，並納入校園評鑑項

目，以落實成效。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三) 宣導使用合

法授權之教學資

料。 

1. 加強大專校院之教育宣

導，鼓勵學生使用合法教

學資料、輔導建立教學資

料二手市場或流通管

道，以及勿非法影印、下

載、上傳書籍及教材，並

拒絕非法網站。 

教育部 經濟部

(智慧

財產

局) 

經常

辦理 

2. 加強教育宣導，增進教師

瞭解教學過程如何合法

利用他人著作。 

教育部 經濟部

(智慧

財產

局) 

經常

辦理 

(四) 持續推動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工作。 

1. 跨部會「校園保護智慧財

產權」諮詢小組持續運

作。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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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2. 加強執行「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行動方案」，並適

時檢討修正。 

教育部  經常

辦理 

(五)加強智慧財產

權宣導，提升公眾

智慧財產觀念。 

1. 派遣「智慧財產權服務

團」至機關、學校或企業

講授智慧財產權課程。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2.辦理智慧財產法令說明

會或宣導。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六)運用媒體加強

宣導國人尊重智慧

財產權及使用者付

費之觀念。 

利用各種媒體及數位平臺

登載宣導文宣及廣告。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七)宣傳智慧財產

(權)執法成效。 

1. 發布保護智慧財產報

導，以利相關單位及我駐

外單位對外宣傳參用。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外交部 經常 

辦理 

2.破獲重大侵害智慧財產

權案件時，適時宣導保護

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法務部 (高

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

分署、調查

局)、內政部

(警政署)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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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精進執法人員專業知能，打造高效執法團隊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辦理執法人

員專業訓練。 

1. 辦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等人員之智慧財產專業

訓練。 

法務部 (高

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

分署) 

 經常 

辦理 

2. 辦理警察機關、調查局人

員之智慧財產權專業訓

練。 

經濟部 (智

慧財產局)、 

內政部 (警

政署)、法務

部(調查局) 

 經常 

辦理 

(二) 辦理海關人

員智慧財產權講

習。 

針對法規及相關作業，於各

關辦理海關人員講習及

真、仿品辨識講習。 

財政部 (關

務署) 

 經常 

辦理 

(三) 執法機關與

權利人團體資訊

交流。 

各執法機關加強與權利人

或權利人團體交流與交換

資訊。 

內政部 (警

政署)、財政

部(關務署)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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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海外智慧財產權保護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一) 積極參與、

辦理及執行國際

智慧財產交流與

合作活動。 

1. 參與國際組織之智慧財

產交流與合作活動。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國際

貿易署) 

內政部

(警政

署)、 

財政部

(關務

署) 

經常 

辦理 

2. 持續推動及辦理雙邊智

慧財產交流與合作。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執行雙邊智慧財產保護

相關合作備忘錄及工作

計畫，加強執法經驗、技

術及資訊分享。 

法務部(高等

檢察署智慧

財產檢察分

署)、內政部

(警政署)、財

政 部 ( 關 務

署)、經濟部

( 智 慧 財 產

局) 

 經常 

辦理 

4. 與外國智慧財產權機關

(構)官員或專家交流。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法務

部(高等檢察

署智慧財產檢

察分署)、內政

部（警政署）  

外交

部、經

濟部

(國際

貿易

署) 

經常 

辦理 

(二) 提供企業海

外智慧財產保護

之資訊及服務。 

1. 提供我國企業海外智慧

財產訴訟諮詢服務與協

助。 

經濟部(國際

貿易署、中小

及 新 創 企 業

署) 

 

經濟部

(智慧

財產

局) 

經常 

辦理 

2. 提供國人赴海外參展展

品涉及智慧財產權議題

經濟部(國際

貿易署、智慧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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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辦理 

期程 

之協助。 財產局) 

3. 配合新南向政策提供企

業智慧財產相關資訊及

協助。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國際

貿易署) 

 經常 

辦理 

4. 駐外單位隨時蒐集駐在

國最新智慧財產權資訊。 

經濟部(國際

貿易署) 

 經常 

辦理 

(三) 加強兩岸智

慧財產保護合作。 

1. 加強兩岸專利、商標、著

作權、品種權業務交流合

作。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農業

部 

 經常 

辦理 

2. 協助兩岸智慧財產權相

關團體交流。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經常 

辦理 

3. 執行海峽兩岸智慧財產

權保護合作協議之協處

機制。 

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農

業部 

 經常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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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預算及實施期間 

一、本方案之主、協辦機關(單位)應本權責，依本方案內容切實執

行。 

二、本方案報院核定實施後，由經濟部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

會報」，定期協調及溝通相關事宜。 

三、本方案所需預算由各權責機關(單位)，依需要自行編列。 

四、本方案實施期間自民國 113年 1月 1日至民國 115年 12月 31

日止，期滿前應行檢討，並得隨時依實際執行狀況，針對本方

案之各項實施要領及執行措施，進行滾動式檢討與調整。 

伍、執行進度追蹤 

一、本方案由經濟部負責按季彙整各機關執行進度及成效，各機關

(單位)應於該季次月15日前將上一季執行成效填於執行進度成

效表（如附件），逕送智慧財產局彙報經濟部。 

二、本方案每半年召開一次「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會報」，檢視各機

關(單位)執行成果與績效，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三、本方案執行情形、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送智慧財產局彙報經

濟部後，刊載於智慧財產局網站。 

陸、附件 

「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年 月至 月各機關(單位)執行成效 

實施要領 執行措施 執行成效 
主/協 

辦機關 
完成期程 備註 

      

      

 

 

 


